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
关于官渡区2024年地方财政决算的报告

—2025年9月30日在官渡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现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官渡区2024年地方财政决算情况，请予审查。
一、2024年地方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发展环境，区政府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财政预算，始终贯彻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全力加强收入组织，科学统筹财政资源，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有效防范及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扎实推进，财政运行难中求进、总体平稳。现将地方财政决算有关事项报告如下：
（一）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61,412万元，为年初预算的83.15%，为调整预算的99.89%，比2023年下降14.35%。加上上级补助收入360,425万元、上年结余收入45,969万元、调入资金12,284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0,050万元，收入总计800,140万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73,628万元，为年初预算的98.34%，为调整预算的99.78%，比2023年增长4.25%。加上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340万元、上解上级支出111,615万元、调出资金9,969万元、年终结余104,588万元（结余均为结转下年支出，主要是城中村改造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滇池保护治理、湿地建设、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等项目因未达到支付条件或上级下达预算指标到县区时间较晚，导致无法支付形成结转），支出总计800,140万元。收支平衡。
与向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无变化。收支总计减少5,952万元，主要是由于结算政策调整，上级补助收入增加2,446万元，调入资金减少8,398万元，两项增减导致收入总计减少5,952万元；上解上级支出减少5,952万元，导致支出总计减少5,952万元。均属决算整理期的正常变动。
其他需说明报告事项：2024年，预备费预算安排5,833万元，实际支出用于高火险期防灭火15.42万元，应急水利设施运营100万元，房屋安全整治64.83万元，应急污水排抽100万元，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250万元，应急安全隐患排查20.65万元，剩余5,282.1万元全部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后平衡年度预算。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7,620万元，为年初预算的95.37%，为调整预算的100.55%，比2023年增长46.75%。加上上级补助收入162,408万元、上年结余收入922万元、调入资金9,969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132,086万元，收入总计343,005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80,784万元，为年初预算的504.55%，为调整预算的99.66%，比2023年增长135.75%。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144,086万元、上解上级支出4,259万元、调出资金892万元、年终结余12,984万元（均为结转下年支出），支出总计343,005万元。收支平衡。
与向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无变化。收支总计总体无变化，支出方调出资金减少1万元，年终结余增加1万元，两项增减导致支出总计无变化，属决算整理期的正常变动。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081万元，为年初预算的74.91%，为调整预算的100.00%，比2023年下降65.03%。加上上级补助收入858万元、上年结余收入45万元，收入方总计2,984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395万元，为年初预算的46.09%，为调整预算的46.09%，比2023年下降73.74%。加上调出资金2,095万元、年终结余494万元（均为结转下年支出），支出方总计2,984万元。收支平衡。
与向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无变化。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官渡区社会保险基金统一由省市财政部门统筹，所有社保基金年终由上级财政部门统一结算，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不作反映。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24年底全区政府法定债务余额为1,145,992.49万元，其中：一般债券余额161,506.49万元，专项债券余额为984,486万元。从债务期限来看，3年内到期债务192,580万元，3-10年（不含3年）到期债务937,412.49万元，10年（不含10年）以上到期债务16,000万元。
一般债券余额161,506.49万元，2024年偿还一般债券本息共计5,002.77万元，其中：一般债券到期还本340万元（通过财政预算资金偿还），一般债券到期付息4,662.77万元。
专项债券余额984,486万元，2024年偿还专项债券本息共计150,137.39万元，其中：专项债券到期还本120,000万元（通过项目单位自筹资金偿还12,000万元，通过再融资专项债券偿还108,000万元）,专项债券到期付息30,137.39万元。2024年发行再融资专项债券132,086万元，其中:偿还到期专债本金108,000万元，偿还存量债务24,086万元。
按照《昆明市财政局关于核定2024年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昆财债〔2025〕7号）明确2024年总限额为1,169,486万元，其中：一般债务171,400万元，专项债务998,086万元。债务余额未超过债务限额。
二、2024年全区财政工作开展情况
2024年，在区委的领导下，区政府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区决策部署，多措并举抓收入增财力，全力以赴保重点稳大局，兜牢兜实民生底线，加力防范财政运行风险，不断提升财政治理效能，实现财政总体平稳运行。
（1） 协同联动，多措并举抓实财政收入
[bookmark: _GoBack]一是压实责任，强化征收管理。紧盯全年收入目标，压实各部门职责，以月保季、以季保年，强化收入分析研判和组织调度，坚持“抓大不放小”的原则，做到应收尽收、应缴尽缴。二是加强部门协同，合力挖潜增收。实时监测房地产市场及房地产企业运行情况，推动土地增值税清算项目精细化管理，抓好土地增值税预缴、清算征收工作，全年土地增值税入库97,914万元；各部门工作联动，全流程跟进城中村专项借款、中央预算内资金，超长期特别国债等重点项目的工作开展情况，确保资金流向的全链条环节对应产生税款及时入库；借助高效办成一件事契机，抓实辖内一手房契税征收工作；强化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盘活存量国有资产资源，年内非税收入入库36,646万元。三是强化服务，夯实税源基础。以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及“千名干部联万企·暖企兴商促发展”工作为契机，摸排辖区内企业经营状况及新办户服务需求，加大对纳税企业的服务力度，持续助力招商引资和营商环境优化，以夯实支柱税源财源基础。
（2） 全力以赴，民生保障扎实有力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集中财力保重点、抓落实，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年涉及民生领域支出465,89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1.22%，较上年提升5.62个百分点。一是坚持教育优先。严格落实教育经费“只增不减”，教育支出159,056万元（不含教师社会保障部分支出），着力解决入学难问题，努力实现官渡区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转变，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二是加强社会保障和就业工作，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1,715万元，重点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群救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等方面。三是深入推动医疗卫生高质量发展。卫生健康支出53,629万元，涉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方面。四是加强住房保障投入。住房保障投入86,159万元，着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改造配套基础设施项目。五是持续落实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补助政策。全年实施惠民惠农财政补贴项目39个，发放补贴资金15,380万元，惠及群众36万人次。
（3） 科学统筹，不断增强财政保障能力
一是多渠道筹措资金。紧盯上级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向，加强政策研究与沟通汇报，积极配合和支持各部门努力向上争取资金。全年争取国债资金23,600万元，其中：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0,600万元，主要用于校安工程建设、排水管网改造、排水防涝及淹积水点整治等项目；增发国债资金3,000万元，主要用于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年内共计拨付11,827万元，持续为辖区内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海绵城市建设、城区品质提档升级助入财政力量。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77,483万元，主要用于老旧小区、城中村改造项目配套基础建设，年内共计拨付20,457万元，持续改善居住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争取再融资专项债券资金132,086万元，及时化解政府专项债务到期还本，清偿拖欠中小企业账款。规范盘活存量资金机制，全年清理收回部门存量资金5,457万元，统筹用于经济社会亟需发展的领域，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二是聚焦财金联动。加强“财银保企”四方联动，用活用好引导基金、贷款贴息、保费补贴、应急转贷、政采贷等政策工具，全年财政贴息、奖补119万元，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64笔，金额4,797万元，直接扶持创业264人，带动就业675人，有效激发社会创业积极性。三是加大对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政府性基金预算资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及单位自有资金的统筹管理，基于全口径预算角度平衡各类支出需求。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共计调入2,987万元补充一般公共预算财力。
（4） 深化改革，切实提升财政治理能力
一是健全项目支出预算评审制度，促进预算评审科学化、规范化，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二是深化预算绩效管理。强化绩效目标审核，2024年区级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考核为“优”的项目共328个；考核为“良”的项目共508个；考核为“中”的项目共312个，考核为“差”的项目共2个,根据绩效结果运用并结合区级财力实际，审减金额为37,495.57万元，审减百分比为21.10%；积极拓展重点绩效评价的广度和深度，2024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覆盖22个单位31个项目，推动实施全面预算绩效管理；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服务平台开展绩效目标审批、绩效监控、绩效自评的全过程管理，实现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深度融合。三是深入推进国企改革，整合国企资源，优化资本布局，完善国有企业监管体制，强化生产经营风险管控，推动区属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四是修订完善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国有资产出租和收益上缴监督管理；加强国有资产盘活力度，推进国有资产共享共用，提高资产使用效益。
（5） 筑牢底线，防范重点领域风险
以防范风险为导向，确保财政发展行稳致远。一是兜牢“三保”底线。足额编制“三保”预算，常态化开展“三保”执行动态运行监测，坚持库款优先保障“三保”支出，全年未发生“三保”风险事件。二是守牢债务风险防线。严格落实政府债务预算管理及限额管理，牢固树立债务风险防范意识，按照一揽子化债方案要求，有序推进政府债务化解，全年偿还政府债务本息155,140.16万元。三是严防资金监管风险。围绕政府违规借用村集体资金、预算执行情况等领域采取多部门联动开展财会监督检查；持续推进“清源行动”专项资金监管和整治工作，通过单位自查，发现问题1个，涉及金额39万元，通过区财政、纪委监委、人大财经委、审计、发改等部门联合抽查复查，发现问题24个，涉及金额653.37万元。截至2024年底，25个发现问题均已整改完成。
以上报告，请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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